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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20 世纪科学技术催生了最伟

大的人类发明之一 --- 互联网，一个互动的、网络传播

的社会已经形成，新科技物质载体和平台的出现，引发

了传播媒介的革命。美国工 T 专栏作家丹·吉尔默（Dan 

Gillmor）在《自媒体：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

中将自媒体与传统媒体、新媒体做出区分。“媒体学者预

言未来的新闻媒体将广泛采用和实践由民众提供新闻这

种全新的形式。”认为“以博客为趋势的个人媒体或者叫

自媒体”。传统媒体中个体只是单纯的作为“受众”，而

在自媒体时代，传播技术极大丰富了社会传播的途径，

人人都具有话语权，人人都是“受者”和“传者”。借助

于博客、微信、bbs 论坛等新媒介平台，人人都可以是即

时消息的新闻源，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自由发表意见，制

造话题，甚至引发舆论热点。在艺术传播领域，自媒体

时代也带来了传播空间、内容的变化，出现网络文学、

网络漫画、网络音乐、网络美术等直接受网络支配的艺

术形式，很多电影和电视剧也是在借助自媒体的网络效

应而取得一定的公众影响力，甚至网络众筹己成为近年

来流行的新的艺术投资渠道。这固然带来信息传播和接

受的自由度的提高，但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的问题也出

现文化缺失等问题。因此，美学需要对既有现实转换知

识建构形态，形成新的美学范式，重新具备阐释生活的

能力。

一、自媒体时代艺术传播的审美缺失

（一）自媒体时代下艺术传播中审美的普泛化

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技术的充分利用，为艺术传

播提供了良好条件。专业艺术工作者可以借助各种网络

平台发表专业性的信息，加速艺术信息的传播，也直接

影响着受众艺术欣赏的角度和方式。很多艺术机构都通

过专门的微信平台进行信息发布或者艺术产品分享。同

时，依托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载体的便捷化和自由性，

艺术欣赏者与创作者、传播者的身份可以随时随地转换

与重叠。每个人都是艺术传播的接受者，也都有可能成

为艺术传播的创作者，进行艺术创作、艺术传播的主体

由专业的“团队”逐渐变成平民百姓，每个人都可以成

为艺术传播的中心，这样传统艺术传播的模式就发生根

本改变。而传统媒体中精英团队的优势会逐渐消失，精

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在逐渐缩小，艺术由原来的“独乐

乐”变成“众乐乐”，彰显着本土的个人主义。另外，传

统美学内容是关于美以及事物让人愉悦的品质的理论，

美是特定意义上的人的精神活动，是引导人的现实活动

走向持久生命追求的永恒价值体系，而在自媒体时代里，

由于网络信息可以任意切割和排列组合，美的内容走向

普泛化，美的边界在日益模糊，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和

过程不需要像以往那样接受精神的洗礼才能成为审美对

象，经过剪裁和制作后直接成为满足人们当下生活情绪

的审美产品。用韦尔施的话说“差不多每一块铺路石”

所有的门户把手和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逃过这场审

美化的大勃兴。”同时，传统的艺术产品开可以通过信

息技术设备进行数字化，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例如纸质

小说可以以电子书的形式呈现，也可以用音频的形式呈

现，多方面满足人们的需求。“由于互联网数字系统拥有

三个显著优势：1. 可以有效地降低处理、存储、显示和

传输所需的数据量；2. 可以无限制地复制数据，而没有

明显的质量损失；3. 可以高精度地轻松地控制数据”①。

因此，借助于精心剪裁和后期软件制作，出现了很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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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视频或者短片，例如自由职业者胡戈恶搞了陈凯歌的

影片《无极》而轰动一时的网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

血案》，自此后，微电影开始流行。《煎饼侠》《捉妖记》

《夏洛特烦恼》等电影以及《琅琊榜》《芈月传》等电视

剧也都在现实取得了不错的业绩。这类艺术作品往往是

对经典进行戏说、改编或者任意加入自己的见解，对原

作进行下载剪辑重组，也直接促成经典作品意义的消解。

如今，美学的范围在逐渐扩大，从美感的范围扩大到生

活世界的一切，如日常生活美学、饮食美学、环境美学、

社区美学、政治美学，还有其他一些美学。美学领域的

拓展对美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学本身需要

跟上时代，形成一种新的生活阐释能力。

（二）艺术传播中信息的大容量导致审美的平面化

现今是现代信息以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腾飞的新时

代，随着光纤技术、交换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迅速普及，

人类生活所涉及到的所有资源信息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

呈现在网络中，文本、影响和声音的区别无关紧要，这

样网络传播就弥合了纸质出版物、试听媒介等不同传媒

之间的鸿沟，实现着艺术领域中的视、听、读的结合，

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诗歌、舞蹈、戏剧、电影联

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艺术世界。因此，网络信息数据庞

大，包括了文本、超文本、图像、声音、软件、数据等

多种形式。同时由于及时更新，所以包括信息地址、信

息链接、信息内容经常处于变动之中。而为了检索方便，

各搜索引擎往往会对整体知识被以关键词为单元进行切

割，导致信息的碎片化。这样，人们面对网络中的海量

信息，往往会追求速度，不可能潜心阅读，即使进行思

考，也很难全神贯注。传统的艺术作品多追求经典、推

崇品质，偏爱风格“伟岸”“壮美”的大制作、大作品。

但是在自媒体时代里，一切都是快节奏，追求即时性，

传统倡导的深度阅读无法适应井喷式的海量信息，受众

在面对数字信息的时候，不愿意进行思考，往往青睐于

轻松有趣的、肤浅的信息，大众审美习惯“速食化”。而

艺术作品创作者为了吸引受众，提高点击率，往往会通

过各种娱乐化的手段来唤起受众的注意力，发布大众想

看的艺术作品。在市场化的环境中，这种迎合大众的结

果必然是导致对大众普遍趣味的认同和屈从，审美一味

求新、求变、求奇与求异，审美越新鲜化、越有冲击力

就越好，视觉的、感性的表面的东西充斥艺术领域并大

行其道，虽然在数量上完成了艺术普及，但在审美格调

和品位上却大打折扣，审美趋于平面化。传统的艺术欣

赏中指向一种内在性的思想或者品格崇拜，如对作者本

人思想的欣赏和人品的敬仰，但在数字化的微时代里，

人们更倾向于一种表面的、物质的崇拜，因此，一个电

影明星因为其外形就可以拥有粉丝无数，甚至引出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崇拜浪潮。“看颜值”“看脸”大行其道，

外形比演技更重要，表演比思想更重要，艺术作品更看

重场面、画面、身体和色彩等视觉效果，甚至为此可以

牺牲情节和内容，这一点从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电影

中能清楚地看到审美取向的变化。正如丹尼尔·贝尔在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的：“目前居 ` 统治 ' 地

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

学，统帅了观众。”②有学者直接指出：揭开影片重重故

弄玄虚的帷幕，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思想内核，竟是一个

子虚乌有的虚空 ! 透过新异角度的画面、艳丽刺目的色

彩、震撼耳鼓的音乐、大腕明星的演技，我们看到了一

部多么苍白、无力的“鸿篇大作”③。

（三）艺术传播中过度的商业化、娱乐化导致审美的

低俗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处在了消费社会的旋

涡中，消费文化通过广告、商品、跨国集团等载体席卷

而来，渗透整个社会，也融入到艺术传播的方方面面，

带来了审美方面的低俗化倾向。艺术传播中，由于资本

的运行会遵从自身的商业逻辑，努力在受众中提高产

品知名度和接受度，刺激消费欲望，扩大消费群体，实

现最终盈利的目的。因此在艺术作品的宣传、和传播中

会采取迎合受众的种种方式，例如在艺术作品的制作过

程中，会改变原来严肃的态度，尽量用贴近受众的语言

对艺术作品进行包装，语言一般通俗化、幽默化，甚至

以“段子”的形式解释严肃的内容。大量新闻媒体也强

调感性，强调娱乐，原先谨慎保守的报道风格也逐渐转

向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党风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因为

通俗易懂而实现艺术作品的普及，但却让审美标准屈从

于市场和大众，也会促使低俗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产

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在文艺创作方面，

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一些作品把隐私当宝贝，把爱情欲望化、低级化。为了

达到最快、最广的传播效果，增强点击率，作品往往不

顾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而是迎合大众感官满足的需要，

内容粗俗，突出色情、猎奇等因素。无论需不需要，作

品都要有“性描写”“床戏”或是一些袒露肉体的情节。

有些人竟然鼓吹“用下半身写作”。但欲望不代表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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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同时，由于艺术传播自

主性和参与的广泛性，传播者的文化层次、个人素质以

及社会责任感等就显得尤其重要，人人都有话语权，很

多人急功近利，传播的信息过于娱乐化或者信息失实，

这进一步导致了艺术传播的失范。更重要的是，在消费

文化的洪流中，审美的低俗化被大众所认可，短平快的

艺术文化“快餐”被广泛接受，精英文化被逐渐排斥，

被挤压在市场文化的范围内。文化整体看似热闹但却向

“无深度”发展。艺术曾经是人类的精神食粮，让人超

越物质和欲望，而现在艺术作品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心

只想满足人的感官需要。美国社会媒介研究者尼尔·波

斯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

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

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

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些公共事务形同

杂耍，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

运就在劫难逃”。

二、自媒体时代下艺术传播的美学价值重构

美学的价值和观念是与一定的媒体时代相对应的。

既有的传统美学知识是建立在西方大工业时代之前尤其

是互联网产生之前的以文字、符号、代码为媒介的时代，

侧重人对生活实践的积极审视和内在体验，以实现审美

价值的创造。因此，我们对美的思考是强调美与其它价

值的区别性，将美与真、善相区别，把审美活动与非功

利完全等同起来，突出的是精神自由和艺术的超越性。

但随着大众文化的普及，自媒体时代，功利性的审美成

为大多数人获得审美经验的主要途径，正如桑塔耶拿所

言：“人体的一切机能，都对美感有贡献。”尤其是在资

本逻辑的自媒体市场下，通过刺激原始的物欲、情欲、

性欲来引发受众感官快感，成为很多艺术传播的成功法

则。因此，自媒体时代美学价值理论应该实现功利性与

非功利性的整合，避免顾此失彼，切实关注自媒体时代

大众审美的现实。

（一）美与真的关系的重构

传统的美学是将美做为考察对象做哲学的思考，而

真本是哲学规定性，因此在美学的领域就引入了真的规

定性，美和真的关系紧密相连甚至错综复杂。从其哲学

外延上来说，真有逻辑之真、认知之真和本体之真。在

美学里就具体体现为美学之真。由于美是相对于人才有

意义，因此，审美的真是人类在审美活动中对所感知的

世界进行真假、对错的把握基础上所作出的一种普遍的

判断，这种判断是通过一种主观性的精神愉悦而实现的，

当然，这种精神愉悦必须以真为基础，因此从柏拉图时

代开始对美的本质的追问到黑格尔确认美是理念的感性

显现，美就变成理念上的一种真。在科学上美与真的关

系更加密切，科学家用审美的语言论证科学定理。德国

数理天文学家刻卜勒相信哥白尼体系是由于其具有更大

的数学的简单性与和谐的缘故。他说：“我从灵魂的最深

处证明它是真实的，我以难于相信的欢乐心情去欣赏它

的美。”④李泽厚由此提出了以美启真的说法。但是在数

字技术的发展下，微电脑合成处理形成各种新的物质材

料，各种仿真、虚拟事物的出现，物质世界在本体论上

就分享了审美的虚拟性，这预示着美与真的一种新型关

系的出现。韦尔施则提出拓展美学的疆域，他在《重构

美学》中颠倒了传统的观点，认为美学参与了我们的知

识和现实，我们的认知和现实是建立在审美的原则上的，

因此美是真的基础。他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论证了白己的

观点：第一、鲍姆加登建立的美学即为研究感性认识的

学科，本身属于认识论。第二、康德先验哲学首先认识

事物的形式为“审美的”框架，即作为直觉形式的时间

和空间。第三、尼采认为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是一种建构

活动，这种建构活动具有审美一虚构性质，它们诗意般

地产生，以虚构的手段建构而成，它们的整个存在模式

具有流动和脆弱的性质。第四、20 世纪的科学哲学和科

学实践都证明了科学和艺术的相似性。⑤只是，该如何重

新建构，韦尔施并没有给出核心范畴，但在自媒体时代，

重新思考美和真的关系确实必不可少的。

（二）美与善的关系的重构

善和美一样都不是我们易于理解的经验中的事物，

而是超验的概念，只是作为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范畴，通

常意义上，善与道德同义。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它必然产

生、依赖于特定的经济关系，它的本质即调节以经济关

系为基础的利益关系。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善”

的规定，他指出：“这种包含于概念中的，相等于概念

的，把对个别的、外在的现实之要求包括在自身之内的

规定性，就是善。”⑥美作为人类生活的感性的实践创造

对人的自由的肯定，必然无法脱离善。美善关系的命题

古来有之，在康德的那里，美是道德的象征，审美最终

还是服从于最高理念的伦理。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美善

同源甚至美善一体，艺术只是展现到道德的工具。随着

人的主体性的崛起和美学的现代性的发展，美善关系更

多强调了美的无功利性，强调伦理的善更多的被隔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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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之外。尼采直接取消了道德的合法性，他承认的唯

一价值就是审美价值。福柯所倡导的新型主体用美学决

定来代替了道德决定，其它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道

德的限制甚至被取消，审美的主体成为决定性的主体。

因此，在自媒体时代，艺术传播就很容易忽视伦理道德

的要求，例如违背伦理道德的情感故事、崇尚权力与金

钱的各种相亲类节目和偶像剧等，自媒体平台更呈现出

道德失范的态势。因此，有必要对美善关系重新建构，

一方面重新确定审美中善的重要作用，强调以道德为目

标，以艺术为手段，侧重审美的道德效果。另一方面是

对审美的道德内涵做进一步界定。传统的审美中的道德

突出的是精英文化的道德，在审美泛化的自媒体时代，

由于审美所具有的内在的张力，既可以指低级的感性审

美活动，也可以指更高级的、经过教化的感性审美活动，

史穆克指出“包括自然、身体、日常生活在内的所有对

象或多或少都可以进入美的王国”。因此，审美所产生的

道德也应具有不同的指向内容。在原有的以培养高尚人

格的君子为目的的道德教化基础上，回到感性的最初意

义上，即与人的生存需求相联系的基本伦理。作为现实

世界的一个感性主体的存在，人在社会实践中必然会有

功利的善的要求，因此，审美不可能光是局限在艺术的

范围内，跟生存相关的各种感性的审美也是在现实中真

实存在的，例如通过健身实现身体的审美化，城市布局、

饮食、居住等的审美化，甚至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也走向

审美化，而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满足着人们对善的要求。

尤其是在目前的艺术传播中，通俗的、娱乐的远超高雅

艺术，“色情经济”、“丑闻经济”大行其道。因此，有必

要重新思考美与善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审美的道德教化

作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

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

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

道德的生活。”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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